
附件7
		绩效评价实施方案 
根据财政部印发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结合“规划设计经费、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基准地价更新服务费项目”具体情况，参考相关领域专家意见，制定本绩效评价实施方案，为绩效评价具体实施提供指导，确保绩效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评价对象
本次评价对象为“规划设计经费、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基准地价更新服务费项目”。
二、评价工作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二）财政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号）；
（三）关于印发《湖北省财政项目资金绩效评价操作指南》的通知（鄂财函〔2014〕376号）；
（四）《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鄂政发〔2013〕9号）；
（五）《湖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北省省级财政项目资金绩效评价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鄂财绩发〔2013〕5号）；
（六）《湖北省省级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暂行办法》（鄂财绩发〔2016〕17号）；
（七）  《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武经开财〔2020〕10号）
三、评价工作方法
（一）绩效评价的方式包括现场评价和非现场评价方式。“规划设计经费、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基准地价更新服务费项目”绩效评价采取现场评价的方式进行评价。
现场评价需要绩效评价项目小组到现场采取询问、观察、检查、复核、发放问卷等方式对评价项目的有关情况进行核实，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科学的分析，根据综合分析的结果得出评价结果，撰写评价报告。
（二）绩效评价方法主要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最低成本法、公众评判法、统计计算法等。“规划设计经费、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基准地价更新服务费项目”绩效评价根据项目特点和评价工作的要求，选择比较法、公众评判法、统计计算法等方法进行绩效评价分析，与此同时，我们收集了大量项目实施单位的各种统计资料进行分析研究。
（1）比较法。是指通过对绩效目标与实际实施效果的对比，综合分析绩效目标实现程度。项目小组根据收集的项目资料和实地观察，了解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与项目申报时确定的绩效目标进行对比，评价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2）公众评判法。是指通过专家评估等对财政支出效果进行评判，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项目小组将对参与的管理部门和项目具体实施单位进行访谈，收集项目具体实施情况和效果的相关证据，为绩效分析结论提供有力支撑。
（3）统计计算法。是指采用各种专业（或专门）指标的计算方法，通过收集项目实施的相关数据，采用统计或核算等方式进行计算实际完成或达到的结果，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项目小组根据相关文件依据，设计符合项目特点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采集数据按照计算公式进行计算分析，并根据计算结果分析项目的绩效目标实现程度。
[bookmark: _Toc388270915][bookmark: _Toc387957814]（三）证据收集方法
“规划设计经费、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基准地价更新服务费项目”绩效评价计划采取深入项目单位实地察看、面访、座谈、查阅相关资料、核查财务凭证等证据收集方法，并从项目单位获取大量高质量和准确可靠的数据信息，同时对项目实施相关机构进行访谈，收集绩效评价所需的基础性资料。
四、评分办法
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与评级相结合的形式，具体分值和等级根据不同评价内容设定，体现客观公正，具有公信力。量化分值一般为百分制，绩效评价等级标准分为：优（A）、良（B）、中（C）、差（D）4个评价等级。其中：
优（A）：评价总分≥90分，良（B）：90分>评价总分≥80分
中（C）： 80 分>评价总分≥60分，差（D）：评价总分<60分
五、评价实施步骤
（一）成立绩效评价项目小组
在武汉经济开发区（汉南区）国土资源和规划局（以下简称：国土规划局），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湖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湖北省省级财政项目资金绩效评价实施暂行办法〉的通知》和《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武经开财〔2020〕10号）等文件要求，成立绩效评价项目小组，具体实施绩效评价工作。
（二）绩效评价实施过程
1．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工作方案包括绩效评价实施方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访谈大纲、基础数据表、绩效评价资料清单。项目小组对“规划设计经费、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基准地价更新服务费项目”绩效评价相关事项进行讨论与研究，与国土规划局反复商讨并制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所需的基础数据表，确定评价证据、数据来源及证据收集方法。
2．根据制定的绩效评价工作方案，收集项目实施单位项目实施材料，通过现场评价方法进行绩效评价。包括收集、审核基础资料；开展现场核查，核实项目是否实施以及项目实施情况是否良好，并进行拍照留痕；对收集的证据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综合分析。
3．根据分析后的情况评分，形成综合评价结果，将评价结果纳入已确定的各项指标临界区间进行比较，确定绩效评价等级（优、良、中、差）。
4．对评价工作进行总结，将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绩效评价工作情况、评价分析及评价结果、评价等级、经验及做法、问题及建议等形成书面报告，向国土规划局汇报。
（三）建立绩效评价工作档案
绩效评价项目小组对评价工作进行总结，将工作背景、时间地点、工作基本情况、评价结果、评价等级、评价工作中的问题及工作建议等形成书面材料，建立项目评价工作档案。
六、评价组组成人员及分工
（一）评价小组成员不得少于4名，评价小组应具备以下能力：
绩效评价知识和技能：具有成功开展绩效评价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
沟通能力：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能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友好沟通，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绩效评价并提供必要协助。
组织协调能力：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包括组织和调动各种资源、协调评价中不同任务的进展、控制评价任务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bookmark: _GoBack]了解项目情况：了解“规划设计经费、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基准地价更新服务费项目”相关政策、优先重点、面临的主要问题。
（二）评价组成人员分工具体如下：
	序号
	活动描述
	时间安排
	负责人

	1
	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
	2020年5月29日
	冯秋燕、王钦

	2
	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2020年6月1日
	周琴、李寒月

	3
	进行现场评价，收集、整理资料
	2020年6月1日 -5日
	周琴、李寒月

	4
	对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访谈、收集相关证据
	2020年6月8日12日
	周琴、李寒月

	5
	撰写绩效评价报告、整理附件
	2020年6月11日12日
	周琴、李寒月

	6
	与国土规划局沟通、反馈并修改报告
	2020年6月12日-14日
	冯秋燕、王钦

	7
	提交绩效评价报告终稿
	2020年6月15日
	冯秋燕、王钦



